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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孙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9月 15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购买孙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2），现对交易的定价及合理性、对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

业绩承诺影响等内容进行补充，具体如下： 

    一、对“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中“6、交易的定价及合理性”进行补充： 

6、交易的定价及合理性 

（1）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8,736.00 万元，相比市

场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79,571.00 万元低 835.00 万元，差异率 1.06%。

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如下： 

采用市场法评估是直接从医药流动行业的发展前景、行业内涵等方面反映

的外部市场价格，其结果会受到市场投资环境、投机程度、以及投资者信心等因

素影响而存在一定波动，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

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

政策、经营能力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收益法评估是在评估人员对企业历史经营状

况进行专业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未来收益做出合理预测而得出的结论，体现了

企业包含服务、人员、渠道等因素的内在价值。 

因此，两种评估方法计算得出的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差异，但差异率较小。 

（2）评估结果的选取 

被评估单位销售收入主要为骨科高值耗材等医疗器械的销售以及相关服务，



 

受到国家高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和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开始被评估单

位下属公司业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

落地实施，被评估单位下属公司的业务逐渐稳定，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未来

其盈利情况较为稳定，采用收益法定价更能反应资产的盈利能力。同时，收益法

评估结果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其账面未记录的经营资质、运营管理经验、销售渠道

等资源的价值，相对市场法而言，能够更加充分、全面地反映被评估单位的整体

自身价值。同时收益法是对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

是企业整体预期盈利能力，更受投资者关注。从客观价值来看，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更能反映被评估单位的真实价值。 

因此，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本次湖南威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3）评估增值原因及合理性 

被评估单位的评估结果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存在一定增值，主要原因系企业

的主要价值除固定资产、存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产外，还包括企业管理、人才

团队、渠道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两类资产在被评估单位价值实现过程中协同

发挥作用，使得被评估单位的价值在医疗器械销售行业整体发展过程中得到有

效凸显。湖南威宇各方面资源在企业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企业管理 

湖南威宇各下属公司在医药器械流通行业均具有优质的医院资源、较强的

创收能力，各下属公司主要管理层均具有丰富的医疗行业从业经验。在业务开展

过程中，各下属公司不断整合当地资源，提升库存管理水平，增强对向供应商采

购的议价能力，为未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人才团队 

湖南威宇在销售以及服务方面拥有强大的人才团队。由于骨科植入物品种

繁多，需要配送商安排相关人员备齐器材并“跟台”，在医院主刀医生实施手术

时给予一定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因此，“跟台”人员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其所代理

的产品，还需要具备一定医学知识，是骨科植入类产品配送商所必须配备的专业

技术型服务人员。目前湖南威宇共有跟台人员 114 名，占总人数的 41.60%，跟

台人员具有医学临床、护理或中药等专业背景。湖南威宇凭借专业的人才团队，



 

能够更加了解客户需求并能够更加高效的与医院医生进行沟通，为客户提供优

质的服务。 

渠道优势 

在规模和业务布局上，湖南威宇拥有 12 家子公司、7 家孙公司；分别位于

湖南、广东、广西、北京、山东、山西、内蒙古、安徽等省、省、自治区、直辖

市。客户方面，湖南威宇已在全国拥有超过 850 家终端医院资源，其中三级医院

超过 326 家，达全部医院数量的 38%。二级、三级医院客户占所有医院客户的

80%。产品方面，湖南威宇拥有美敦力、GE、强生、大博等国内外知名器械生产

商的国内代理服务权利，骨科产品全覆盖，大部分均以一级代理商的形式实现合

作，上游品牌资源十分丰富。丰富的品牌资源提升针对医院终端的服务竞争力。 

综合上述原因，被评估单位评估结果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具有一定增值，具有

合理性。 

（4）与前次交易作价对比 

上市公司 2021 年收购威宇医疗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以下简称“前次交易”）

中，威宇医疗 100%股权作价 105,626.91 万元，对应业绩承诺期平均市盈率为

9.26 倍。本次交易中，湖南威宇 100%股权作价 78,700.00 万元，对应业绩承诺

期平均市盈率为 12.36 倍，略高于前次交易，主要原因包括： 

本次交易与前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长度不同：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为 4年

（2022 年至 2025 年），长于前次重组的业绩承诺期（3年），更有利于标的公

司业绩长期稳定增长，为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带来长期价值回报。 

本次交易与前次交易的交易范围不同：前次交易时，威宇医疗纳入交易范围

的运营实体共 20 家子公司及 5家孙公司。由于受到国家“带量采购”政策影响，

以及新冠疫情导致部分地区的销售业务受到影响，上市公司为提升管理效率，优

化医院配置，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故拟通过本次交易将威宇医疗中业务稳定、

运营情况良好的下属公司由上市公司直接管理，因此，本次交易范围内的主体估

值市盈率水平略高于前次交易中威宇医疗的整体估值市盈率。 

综上，在标的公司上述评估价值的基础上，根据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威宇医

疗将持有的湖南威宇 100%的股权，作价 78,700 万元转让给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中，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



 

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对“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补充“（二）本次交易不会对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履行产生不利影响”： 

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一级子公司。本次交易将标的公司从威宇

医疗中剥离出来，由原控股孙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属于上市公司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公

司加强对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控制，提升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

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二）本次交易不会对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履行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湖南威宇系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前

次重组”）标的公司威宇医疗的重要经营实体，故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在计算

前次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将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湖南威宇以及威宇医疗

经营情况合并计算。 

前次重组业绩承诺金额不会因上述合并计算发生变动，因此，本次交易不会

对前次重组业绩承诺履行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补充后的公告全文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购买孙公司股权

的公告（补充后）》（公告编号：2022-065）。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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